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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大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2 年 2 月 18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1 年 10 月 19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一审判决后内州农业向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民事上诉状》，近

期公司收到《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陕 04 民终 4263

号）。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杨凌土地流转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小宁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杨凌内州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卜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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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杨凌土地流转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杨凌内州现代农业有限公

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内州农业）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签订

《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协议》。协议约定原告将其位于揉古镇秦丰村面积 949.401

亩（以测绘面积为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给被告，用于从事现代农业生产，

租赁期限 11 年，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至 2028 年 5 月 31 日止。土地租赁费标准为

1200 元/亩/年。租金交付为每年的 6 月 1 日。因原告未按照协议约定出租土地，

故被告未按期缴费 2018 年至 2019 年土地租赁费。原告向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租赁协议签订后被告按照约定缴纳当年的土地租赁费，但原告提供的土地存

在许多问题：（1)租赁土地中有 3 户农户约 28.5 亩土地未及时清表导致无法种植，

且大型农机、灌溉设施无法正常作业使用；（2)被告按照原告上级主管部门审批

确定的建设用地手续迟迟未审批到位，至今未按照审批的要求给被告供地；（3)

协议履行中杨凌渭河采砂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擅自强行越界修建厂房

和围墙，强占被告承租土地约 10 亩，并导致被告灌溉机械严重损坏，而原告一

直不出面协调此事，此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因此，被告暂停缴纳第二笔土地租赁

费。2019 年 6 月 10 日杨凌示范区领导召集有关负责人研究上述问题，原告上级

主管部门的领导以及原告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后被告及时交付第二笔土地租赁

费，但随后会议确定的其他问题始终未解决。 

2020 年 9 月 24 日杨凌示范区智慧农业谷建设指挥部按照杨凌示范区管委会

主要领导指示，就原告出租土地存在的问题召开协调会议。会后被告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缴清 2018 年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土地租赁费 2641604 元，但会议确

定的其他问题还是未妥善解决，且原告口头答应撤销本次诉讼。2021 年 11 月 16

日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办公室印发通知，明确该宗地块收回有关事项，原告通知被

告租赁土地将收回，并要求被告起草相关赔付及清算资料，被告按照原告的要求

向原告送达以上资料，且双方一直在协商相关事宜，因此被告至今未支付 2021

年 9 月 30 日以后的土地租赁费。 

综上所述，被告未按期缴纳土地租赁费主要是原告违约在先，原告未提供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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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约定的土地，被告在多次申诉无人处理的情况下行使不安抗辩权。只要原告能

够妥善处理租赁土地的遗留问题，被告随时缴纳应缴的租金。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解除双方 2017 年 12 月 27 日签订的 949.401 亩土地相赁合同，并收回土

地经营权，被告自行清理地面附着物，恢复土地原貌； 

2、判令被告支付拖欠 2018 年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土地租金 2641604 元，逾

期支付地租违约金 1598757.68 元，两项合计 4240361.68 元，并承担从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实际交付土地之日期间的实际占用费； 

3、诉讼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内州农业于 2022 年 8 月 9 日收到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人民法院在 2022 年 8

月 5 日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1、原告杨凌土地流转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凌内州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合同》于 2021 年 9 月 26 日解

除。 

2、被告杨凌内州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腾退案涉由其

实际承租使用的东至二号路、西至 107 省道、南至河堤路绿化带，北至规划城南

路的土地并自行清理地面附着物。若被告未按时腾退该土地并清理地面附着物，

则原告可委托第三方清理，所产生的清理费用由被告承担。 

3、被告杨凌内州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杨凌

土地流转服务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按 1103281.2 元/年计算的土地占用费

至实际腾退之日止，并支付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逾期支付土地租赁费的违约金

677747.79 元。 

4、驳回原告杨凌土地流转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针对本案诉讼结

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被告不服本判决，随后拟向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上诉。 

（二）二审情况 

内州农业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向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民事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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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收到《陕西省咸阳市杨凌区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通

知书》。 

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裁定撤销杨陵区人民法院陕(2022)0403 号民初 244

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新审判或者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 

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单方面解除案涉合同是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

的， 一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在没有法定事由的情况下解除案涉合同是违法裁决。

（2）案涉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双方之间成立生效后，双方都应该按照

合同约定严格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被上诉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属违约在

先，上诉人暂缓交付租金只是在行使自己的合同履行抗辩权。（3）一审起诉之前，

双方巳多次协商并达成初步意见，上诉人缴纳土地租金并且继续履行合同。现上

诉人巳经缴纳了相关土地租金后，但被上诉人违反承诺又向法院提出起诉申请。

一审过程之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再次达成一致意见，被上诉人明确答应撤诉并且

保证起诉过程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留下痕迹。但被上诉人违反承诺不仅收取了

租金亦未及时向法院申请撤诉。 

公司近期收到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出具《陕西

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陕 04 民终 4263 号），二审判决结

果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19741 元，由杨凌内州现代农业

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案件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内州农业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不会对公司经营情

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案暂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杨凌内州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正积极应对，积极与律师等相关方沟通与协调，

争取尽快解决本诉讼事项。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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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陕 04 民终 4263 号）。 

 

 

陕西大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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